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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0-066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萃华珠宝  股票代码 0027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裕春 于波 

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29 号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29 号 

电话 024-24868333  024-24868333  

电子信箱 chgf_zqb@163.com chgf_zqb@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38,757,347.80 1,091,926,863.92 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821,661.06 -29,628,294.03 20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0,394,194.04 -28,397,900.48 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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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01,524.50 144,900,443.66 -96.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2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2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2.50% 204.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842,826,360.30 3,402,079,804.50 1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8,095,338.72 1,230,116,017.66 2.2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2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翠艺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53% 78,200,000 0 质押 48,290,000 

郭英杰 境内自然人 6.42% 16,456,000 12,342,000   

马俊豪 境内自然人 5.96% 15,279,478 11,459,608   

郭琼雁 境内自然人 3.84% 9,836,190 0   

周应龙 境内自然人 3.44% 8,817,055 0   

李玉昆 境内自然人 2.65% 6,782,283 5,086,712   

郭裕春 境内自然人 2.39% 6,120,000 4,59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外自然人 1.27% 3,256,350 0   

徐东英 境内自然人 0.50% 1,276,297 0   

张翅 境内自然人 0.32% 808,47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翠艺、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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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一）行业发展状况与公司经营概况 

 1、主要业务、产品及经营模式 

公司是主要从事珠宝饰品设计、加工、批发和零售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拥有“前店后厂”的优势，同时具有专业的设计

团队。公司是拥有富于竞争力的、优良的产品品质的珠宝行业的知名企业，产品以黄金饰品为主，兼营铂金饰品、镶嵌饰品

等珠宝饰品，涵盖戒指、项链、耳环、吊坠、手镯、胸针等各个品类。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品牌珠宝首饰的设计、

生产与销售，为销售网络提供产品和服务支持。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采用加盟、直营销售相结合的业务模式。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各主要区域共计拥有加盟店 484 家、直营店

29 家的销售规模。同时通过天猫、京东、唯品会等线上平台进行网络营销。 

2、所属行业发展状况、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 

我国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日益壮大，消费增长需求成为珠宝消费市场主要推动力。随着女性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家庭地位

的提升，推动了女性消费的升级，女性已经成为新时代消费的主力军。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发生转变，更加注重产品品质、个

性化设计及服务体验，并以完善自身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为目标，同时消费者对珠宝首饰的差异化需求开始显现。萃华珠宝

具备了历史文化传承的核心优势，同时具备稳定、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团队，一直在与时俱进的提升经营管理效率。面对市

场激烈的竞争，公司始终坚持质量、新品优胜战略，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工艺等多个层面加强品质管控，确保优良品

质，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优化调整产品结构，丰富产品层次，逐步优化消费群体。我们将不断引进新技术、高端人

才、提升市场的敏锐性。作为一家百年珠宝品牌的上市公司，我们兼具着历史的使命感，这更督促我们要将百年品牌发扬传

承下去。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情况说明  

 

1、销售模式 

目前，公司采用直营与加盟批发的主要销售模式 

（1）直营：主要是指通过直营店、商场联营店及电商平台向顾客直接销售产品，目前公司主要通过沈阳萃华、深圳萃

华、北京萃华开设直营店面进行销售。 

（2）批发: 加盟商与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后，加盟商获得公司授权并从事“萃华金店”连锁店的运营，由加盟商

作为店铺出资人，在某一具体地点购置或租赁场地进行经营活动。在法律上加盟商及加盟店与公司不存在所有权关系. 

（3）特有风险:随着公司品牌影响力的逐步加大，加盟店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公司针对加盟模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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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经营管理体系，并对其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提供支持。虽然本公司始终致力于加强对加盟店的管理，但若加盟管

理体系无法适应加盟店数量持续增加的情况，则可能出现部分加盟店管理滞后的情形。 

 报告期内，上述销售模式营业收入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批发业务 98,288.38 84,210.32 14.32% 

零售业务 15,024.12 12,308.22 18.08% 

合计 113,312.50 96,518.54 14.82%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自产、委外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公司根据现有直营店和加盟店的销售量及新增店面的铺货量来确定产量的

生产模式。 

（1）自产：工厂根据客户订单以及现有库存情况确定生产。 

（2）委外加工：对于品种多且量少的产品，公司采用委外加工方式委托行业内质量好信誉高的专业厂商进行生产。 

（3）特有风险：公司主要采用自产以及委外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为了满足客户订单或采购货品的及时性，公司会

增加库存从产品备客户挑选，我们在选择委外加工商及外购成品合作商时有严格的筛选标准，产品公司也会进行质量检测。 

报告期内，上述生产模式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生产模式 金额 占比（%） 

自产 35,311.41 42.91% 

委外加工 46,972.41 57.09% 

合计 82,283.82 100.00% 

 

3、采购模式 

目前公司主要采用现货交易与租赁业务相结合的采购模式 

（1）现货交易：以自有资金从上海黄金交易所采购黄金原材料。 

（2）租金业务：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向银行租赁黄金，在合同期内再以自有资金从上海黄金交易所采购黄金并将黄金提

货单转交给银行以偿还前期租赁的黄金； 

（3）特有风险：公司主要采用自产以及委外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为了满足客户订单或采购货品的及时性，公司会增加

库存从产品备客户挑选，我们在选择委外加工商时有严格的筛选标准，产品公司也会进行质量检测。 

报告期内，上述采购模式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采购模式 原材料 采购数量（克） 采购金额 占比（%） 

现货交易 黄金 3,096,670.50 111,954.36 68.39% 

租金业务 黄金 1,494,000.00 51,746.75 31.61% 

合计  4,590,670.50 163,701.11 100.00%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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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新收入准则。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

，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

准则的企业按照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后，公司将2019年12月31日符合条件的预收款项科目调整为2020年1月1日的合同负债科目，

仅为负债重分类调整，对公司报表年初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总额等均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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